
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关于遴选2026年农技推广项目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和特聘农技员的公告
为加快推进我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，更好的完成我县2026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，现面向全县公开遴选2026年度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4个、特聘农技员3名。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
（一）遴选范围及原则
1、县域范围内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、正常运行的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或农民合作社。
2、本年度承担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的同类（试验示范）项目的单位不予遴选，且同一项目单位不得多头申报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1、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必须为从事农业种植的农业企业或合作社，具备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（自建或租赁期限5年及以上），有能力定期举办观摩培训、试验示范、学习交流等活动。
2、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应具有一支相对稳定、专业技术先进、能够提供技术支撑的团队。
二、特聘农技员
（一）遴选范围及原则
1、招募范围：“土专家”、“田秀才”以及“三支一扶”计划中涉农毕业生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等。
2、之前被聘任过且服务好的特聘农技员优先选择。
3、取得长治市农业农村局认定的中级职业农民资格、获得省、市表彰者优先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1、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农业农村工作，服务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较强，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、较高的技术专长和科技素质。
2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身心健康，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。
三、遴选程序及报名方法
（一）遴选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发布公告、自主申报、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资料审查、实地查看、考察考核、遴选确定公示的方式，最终择优遴选，通过差额评审确定。
（二）相关要求
1、各类基地要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，具有一定产业特色和经营规模。近年来无违法生产经营事故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2、申报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主体，提交资质证明、土地流转协议或自有土地证明、银行开户许可证等。
3、申报特聘农技员的人员持本人身份证、最高学历毕业证、获得的荣誉证等的原件及复印件，1寸近期彩色免冠照片2张。
4、申报的按时到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报名。
四、报名时间地点
有意申报主体或个人，于2026年3月16日至3月24日，到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三楼科教股报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联系人:胡亚波	联系电话:0355-6589998


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2026年3月14日
- 2 -

- 3 -

